地面型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相關文件撰寫專班附件

1、 活動說明：
為兼顧漁電共生的環境生態保護及社會經濟發展，經濟部已公告11,341公頃「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」和8,915公頃「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專區範圍」。光電業者如申請地面型漁電共生，須遵守相關規範並提交「環社友善措施自評表」或「環社因應對策報告」等文件。
為協助業者熟悉相關法規和申請程序，經濟部已於能源局網站公告環社檢核「因應對策指引」和「環社友善措施自評表填寫範例」。另為使申請業者充分了解環社檢核文件之撰寫技巧及議題內容，爰於今（112）年持續辦理文件撰寫專班。
2、 主辦單位：經濟部能源局
3、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
4、 參加對象：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、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展協會、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太陽光電公共政策倡議委員會、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及各地養殖協會、中華民國全國漁會及各地漁會。（請協助轉發會員參加）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2WXnMX，額滿為止。
6、 注意事項：
(一) 考量場地限制，每場次以150人為上限。
(二) 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廖珮伃。
　　電話：(03)591-6864；電子信箱：peiyu.liao@itri.org.tw


7、 議程
（一）入門班
時間：112年6月2日(星期五) 上午9時至下午12時
地點：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-瓦特希羅廳
      (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26號)
	時間
	說明
	單位

	09:00~09:10
(10分)
	開場及環社檢核簡介
	能源局

	09:10~10:10
(60分)
	漁電共生申設流程及相關法規
	太陽光電單一窗口辦公室

	10:10~11:00
(50分)
	環社檢核申請程序與審查流程
	工業技術研究院
劉治良副研究員

	11:00~11:30
(30分)
	環社檢核新版區位查詢系統說明
	工業技術研究院
邱文彥副研究員

	11:30~12:00
(30分)
	綜合討論


 

（二）進階班
時間：112年6月13日(星期二) 下午1時至下午5時
地點：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-瓦特希羅廳
       (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26號)
	時間
	說明
	單位

	13:00~13:10
(10分)
	開場
	能源局

	13:10~13:50
(40分)
	先行區/優先區：友善措施自評表撰寫要領
	工業技術研究院
李沛馨副研究員

	13:50~14:40
(50分)
	非先行區：議題辨認方法與成果
	工業技術研究院
李屏副研究員

	14:40~15:50
(70分)
	關注減緩區：因應對策報告撰寫說明
	工業技術研究院
謝雯凱研究員

	15:50~16:30
(40分)
	監測平台填報解說
	工業技術研究院
劉治良副研究員

	16:30~17:00
(30分)
	綜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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